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30

2025/4/28~2026/4/27

1,000万元~2,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118,214股

0.77%

17,918,614.54元

7.02元/股~8.9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

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53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1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

回购进展情况。公司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2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208,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274,400,000股的比例为0.0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8.59元/股，最低价

为8.5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80,585.4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2,118,214股，占公司总股本274,400,000股的比例为0.7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8.92元/股，最低价为7.0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918,614.5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

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88189 证券简称：南新制药 公告编号：2026-012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600079 证券简称：ST人福 编号：临2026-016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通过欧盟GMP符合性检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宜昌人福”，公司持有其 80%的股权）收到匈牙利国家公共卫生与药学中心（Na⁃
tional Centre for Public Health and Pharmacy）颁发的编号为“NNGYK/13252-2/2026”的GMP
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企业名称：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YICHANG HUMANWELL PHARMACEUTI⁃
CAL CO. LTD）

生产地址 ：中国湖北省宜昌市东临路 517 号（No 517, DONGLIN ROAD, HUBEI
YICHANG, 443001, CHINA）

认证范围：小容量注射剂1号、2号、5号生产线（即小容量注射剂国际标准生产基地，本次

认证为该生产线首次通过欧盟GMP符合性检查）

本次认证所涉及的生产线为宜昌人福位于宜昌市东临路517号全球总部基地的最终灭

菌小容量注射剂生产线，年设计产能为 5亿支小容量注射剂，累计建设投入约为人民币 5亿

元，已于2024年8月通过英国GMP符合性检查，上述生产线于2025年11月接受了匈牙利国

家公共卫生与药学中心的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上述生产线目前生产

的主要产品为枸橼酸芬太尼注射液、枸橼酸舒芬太尼注射液等。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24
年度枸橼酸芬太尼注射液、枸橼酸舒芬太尼注射液全国销售额分别约为人民币 1.4亿元、30
亿元，主要生产厂商为宜昌人福、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本次宜昌人福小容量注射剂生产线通过欧盟GMP符合性检查标志着欧盟规范市场对宜

昌人福生产体系的认可和肯定，将对其拓展欧盟仿制药市场带来积极的影响。药品制剂出口

业务容易受到政策法规、市场环境、汇率波动等因素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079 证券简称：ST人福 编号：临2026-017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2025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征求投资者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了做好人福医

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工作，增强公司利润分配透明度，保护

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现就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广大投资者征求

意见。

本次征求意见于即日起至2026年3月10日17时结束，请投资者按照附件《人福医药集团

股份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事项征求意见表》的要求填写相关内容，并通过以下途径将书面

意见反馈至公司：

电子邮箱：renfu.pr@renfu.com.cn
特此公告。

附件：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事项征求意见表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日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事项征求意见表

投资者信息

2025年度利润分配事项意见或建议

姓名/公司名称

联系方式

证件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券账户

持股数量

说明：请投资者完整填写表中每项信息。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公司”）股东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下称“发展资产”）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2,652,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6%；杭州越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杭州越

骏”）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1,515,5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6%。发展资产与杭州越

骏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4,167,9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72%。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25-05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公司股东发展资产、

杭州越骏减持公司股份32,652,400股,减持比例为2.96%。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杭州越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合计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74,167,960股

6.72%

司法划转取得：33,459,921股
非公开发行取得：40,708,039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杭州越骏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74,167,960

74,167,960

持股比例

6.72%

6.72%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发展资产为杭
州越骏的控制
方，发展资产
与杭州越骏为
一致行动人。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杭州越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11月11日

32,652,400股

2025年12月3日～2026年3月2日

集中竞价减持，11,041,500股
大宗交易减持，21,610,900股

4.51～4.83元/股

153,073,713元

未完成：472,166股

2.96%

不超过：3%

41,515,560股

3.76%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否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01113 证券简称：华鼎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5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15

2025年4月13日~2026年4月12日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63.4391万股

0.32%

4,488.5154万元

11.92元/股~12.8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5年 4月 1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

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3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或用于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以及2025年4月17日披露的《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22.70元/股
（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2024年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2025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

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同意将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22.70元/股（含）调整为35.99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

格上限的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3,634,3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2.89元/股，最低价为

11.9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4,885,154.07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事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88772 证券简称：珠海冠宇 公告编号：2026-015

转债代码：118024 转债简称：冠宇转债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和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599,0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7,479,398,928股）的

21.3787%。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3月6日。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户数共17户。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1月2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州中院”）裁定受理申请人

福建华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对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合力泰”）及子

公司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合力泰”）的重整申请。同日，福州中院指定合

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以下简称“管理人”）担任公司的管理人。

2024年11月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与重整投资人签署〈预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司

已分别与杭州骋风而来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智路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紫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4家产业投资人主体签署了《合力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投资协议》。

2024年11月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与重整财务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

司已分别与泰安启高昊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铠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州易股共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大有瑞

晟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萍乡金伍纾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信风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深圳市招平领航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兴途特殊机遇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滁州兴邦聚合彩纤有限公司、青岛兴津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北京银河吉富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 13家重整财务投资人主体签署了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

2024年12月23日，公司及江西合力泰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合力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合称“重整计划”）。同日，

福州中院裁定批准了《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重整

计划》，并终止公司及江西合力泰重整程序。

2024年12月24日，公司管理人账户已收到全体重整投资人支付的全部重整投资款合计

191,480万元。其中，重整产业投资人支付投资款共计90,210万元，重整财务投资人支付投资

款共计101,270万元。

2024年12月2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实施的公告》，公

司为执行重整计划实际转增 4,362,982,708股，公司总股本由 3,116,416,220股增至 7,479,398,
928股。本次转增的股票全部登记至管理人专用证券账户，后续将由管理人根据重整计划的

规定，划转至重整投资人及债权人指定账户。

2024年12月31日，福州中院裁定确认公司及江西合力泰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公司

及江西合力泰的重整。

2025年 2月 13日，管理人将 1,799,000,000股转增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24.05%）由管理

人专用证券账户过户至全体重整投资人指定主体证券账户，其中：向各产业投资人指定主体

共计划转1,020,000,000股，向各财务投资人指定主体共计划转779,000,000股。具体详见《关

于向重整投资人指定主体完成股票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

股票过户完成后，各重整投资人指定主体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合计

重整投资人类型

杭州骋风而来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智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紫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泰安启高昊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1]

广州铠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州易股共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北京大有瑞晟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萍乡金伍纾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信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招平领航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共青城兴途特殊机遇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滁州兴邦聚合彩纤有限公司

青岛兴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银河吉富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重整投资人指定持股主体
名称

杭州骋风而来控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骋风吉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川发睿盈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北京智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烟台海朝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紫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吉安市吉州区星火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泰安启高昊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

深圳市招平智算一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丰汇精选十期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2]

湖州易股鼎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大有瑞晟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萍乡金伍纾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天津信泰福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招平领航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3]

沈阳兴途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青城兴途特
殊机遇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粤纳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滁州兴邦聚合彩纤有限公司

青岛兴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吉富启瑞
天泽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指定持股主体
受让股票数量（股）

200,000,000

175,000,000

225,000,000

370,000,000

50,000,000

61,300,000

74,100,000

130,000,000

74,074,074

60,000,000

60,000,000

58,823,500

57,692,307

55,000,000

51,856,274

50,000,000

30,769,230

15,384,615

1,799,000,000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2.67%

2.34%

3.01%

4.95%

0.67%

0.82%

0.99%

1.74%

0.99%

0.80%

0.80%

0.79%

0.77%

0.74%

0.69%

0.67%

0.41%

0.21%

24.05%

锁定期（月）

24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注：

[1] 股东“泰安启高昊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为“天津启高昊源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于2026年1月27日完成工商注册更名。

[2]“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丰汇精选十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系北京丰汇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指定持股主体的证券账户名称，与《关于向重整投资人指定主体完成股票过户

的公告》中所示的“丰汇精选十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同一主体。

[3]“深圳市招平领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深圳市招平领航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指定持股主体的证券账户名称，与《关于向重整投资人指定主体完成股票过户的公告》

中所示的“深圳市招平领航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同一主体。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7,479,398,928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799,076,537股，本次解

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599,000,000股，本次解除限售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00,076,537股。

除前述情况外，公司未发生导致股本变动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 关于限售股解禁的承诺

（1）重整产业投资人

杭州骋风而来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承诺本次受让的股份自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其指定主

体之一取得的175,000,000股12个月内不减持。

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智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紫光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等3家重整产业投资人承诺本次受让的股份自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12个月内

不减持。

（2）重整财务投资人

泰安启高昊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铠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

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州易股共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大有瑞晟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萍乡金伍纾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信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

招平领航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兴途特殊机遇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滁州兴邦聚合彩纤有限公司、青岛兴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北京银河吉富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13家重整财务投资人主体承诺：受让的重整投

资转增股份限售期12个月，自转增股份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算。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

监管机构对其及其他财务投资人有具体限售期限要求的，按照监管要求进行调整。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于2025年2月14日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上述股份自2025年2月13日登记至上述重整投资人指定主体名下。因此，自2026年2月13
日起上述重整投资人指定主体持有的公司股份承诺锁定期届满。

2. 上述股份锁定承诺的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上述股东已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

上述承诺的情形。本次限售对象所持的限售股份达到股份解锁条件。

3. 其他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不存在公司

对上述股东提供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3月6日。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599,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3787%。

3.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人数为17名。

4.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股东名称

广州骋风吉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川发睿盈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北京智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烟台海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北京紫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吉安市吉州区星火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泰安启高昊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

深圳市招平智算一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丰汇精选十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2]

持有限售股份数量（股）

175,000,000

225,000,000

370,000,000

50,000,000

61,300,000

74,100,000

130,000,000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175,000,000

225,000,000

370,000,000

50,000,000

61,300,000

74,100,000

130,000,000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2.3398%

3.0083%

4.9469%

0.6685%

0.8196%

0.9907%

1.7381%

是否存在质押/冻结
情况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合计

湖州易股鼎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大有瑞晟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萍乡金伍纾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天津信泰福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招平领航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3]

沈阳兴途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青城兴途特殊机
遇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粤纳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滁州兴邦聚合彩纤有限公司

青岛兴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吉富启瑞天泽
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4,074,074

60,000,000

60,000,000

58,823,500

57,692,307

55,000,000

51,856,274

50,000,000

30,769,230

15,384,615

1,599,000,000

74,074,074

60,000,000

60,000,000

58,823,500

57,692,307

55,000,000

51,856,274

50,000,000

30,769,230

15,384,615

1,599,000,000

0.9904%

0.8022%

0.8022%

0.7865%

0.7713%

0.7354%

0.6933%

0.6685%

0.4114%

0.2057%

21.3787%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1] 股东“泰安启高昊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为“天津启高昊源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于2026年1月27日完成工商注册更名。

[2]“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丰汇精选十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系北京丰汇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指定持股主体的证券账户名称，与《关于向重整投资人指定主体完成股票过户

的公告》中所示的“丰汇精选十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同一主体。

[3]“深圳市招平领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深圳市招平领航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指定持股主体的证券账户名称，与《关于向重整投资人指定主体完成股票过户的公告》

中所示的“深圳市招平领航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同一主体。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

首发后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1,799,076,537

76,537

1,799,000,000

5,680,322,391

7,479,398,928

比例

24.05%

24.05%

75.95%

100%

本次变动数量（股）

-1,599,000,000

0

-1,599,000,000

1,599,000,000

0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200,076,537

76,537

200,000,000

7,279,322,391

7,479,398,928

比例

2.67%

2.67%

97.32%

100%

六、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 合力泰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1号一一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相关

事项》《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

2.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3. 财务顾问对合力泰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 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4.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日

证券代码：002217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2026-004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重整投资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股东虞建平先生作为公司特定股

东，持有公司股份2,1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2%，持有的公司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

取得的股份以及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得，已于2022年3月18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 2025年 11月 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了《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6），虞建平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1,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0.84%。若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将进行

相应调整。

公司于2026年2月28日收到《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结果的告知函》，虞建平先生已通过集

中竞价（包括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减持股份11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67%，本次减持

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虞建平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特定股东

2,160,000股

1.20%

IPO前取得以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2,16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虞建平

2025年11月7日

1,100,000股

2025年12月1日～2026年2月28日

集中竞价减持，1,100,000股

13.06～13.85元/股

15,097,600元

已完成

0.61%

不超过：0.84%

1,060,000股

0.59%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否

特此公告。

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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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7/6，由董事长潘雪平先生提议

2024年7月22日~2026年4月21日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0万股

0%

0万元

0元/股~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长潘雪平先生为践行维护公司全体

股东利益，推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落实，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价

值的认可，2024年7月4日向公司董事会提议使用公司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部

分股份，回购的股份拟全部用于注销。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7月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公司于2024年7月22日召开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公司本次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自有资金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7日披露

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38）。

2025年7月18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股份回购期

限的议案》，同意公司原回购实施期限延长9个月，延期至2026年4月21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7月22日披露的《关于延长股份回购实施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

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尚未开始股份回购。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

机实施回购，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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